粤财采购〔2026〕3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落实推动解决政府采购

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我省政府采购市场秩序，遏制恶性低价竞争，引导形成优质优价、公平诚信的竞争环境，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整治异常低价竞争的重要意义
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是整治政府采购领域“内卷式”竞争的重要举措，对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升采购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认识工作的系统性和长期性，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各方责任，营造有利于政策实施的良好环境，确保《通知》各项要求在我省落地见效。
准确把握政策内涵和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要按照《通知》要求执行异常低价审查相关规定。采购人要科学编制采购需求，合理设定最高限价，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的具体情形与程序；履约阶段要严格验收，对低价中标（成交）项目加强履约跟踪和分期考核。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按照《通知》要求为评审委员会获取市场价格、成本信息等提供便利，确保评审过程留痕可溯。评审专家要按照《通知》要求对异常低价启动审查，审慎判断并处置不合理报价。供应商要按照《通知》要求诚信合规投标（响应），合理报价并配合提供证明材料。财政部门要将异常低价审查条款嵌入采购文件标准文本，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政策指导，压实各方责任形成联动，确保异常低价审查要求嵌入采购全流程，保障《通知》顺利实施。
三、从严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政策要求落地见效
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异常低价审查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政府采购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加大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力度，通过项目抽查、投诉举报处理等方式，重点核查评审委员会是否依法依规启动并履行异常低价审查程序，对评审委员会未按规定对异常低价开展审查、审查流于形式、徇私舞弊等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追究评审专家的法律责任。同时，要督促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落实主体责任，对政策执行不力的予以通报或约谈，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确保《通知》各项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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